

办理登报挂失说明

  一、请将需要挂失的检验检疫证单的名称、编号以及其他详细内容填入本页下方的申请表，加盖挂失单位印章后传真至本报广告部。

二、每丢失一份证单的挂失费普通为200元，加急400元，挂失单位可根据需要自行选择。挂失费需通过银行或邮局汇至本报，然后将汇款底单和挂失申请表一同传真给本报。

三、本报收到上述传真件经审核后，即给挂失单位传回受理挂失回执单，发票及报纸随后寄出。挂失单位凭刊登声明证单作废的报纸补办有关证单。
四、本报接到汇款底单复印件后已办理完回执手续的，如若单位又找到已挂失的检验检疫证单，按报社有关规定不退挂失费。
（1）邮局汇款

地  址：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22号楼601室

收款人：中国国门时报社    邮编：100125

（2）银行汇款

收款单位：北京国门金星广告有限公司

帐   号：110060834018002020610

开户银行：交通银行北京分行麦子店街支行
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挂失单位登报声明申请表

   2010年  月  日

	单位名称
	
	法定代表人
	

	详细地址
	
	邮   编
	

	联 系 人
	
	电   话
	

	证书名称
	
	传   真
	

	证书号码
	
	挂失单位盖章

	汇款金额
	    仟    佰元整
	


☆请将此表打印后传真至本报广告科收。

☆联系电话：010-59194025   传真：010-59194020

☆地   址：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22号楼601室     邮编：100125

☆此表要求电脑打印，手工填写不予办理。
中 国 国 门 时 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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